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2024年10月19日至11月18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我省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我省生活污水收集处置问题较为突出。

根据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定事项，由我厅牵头代拟《贵州省城市（县城）生活污水管网攻坚行动方案》（2025年-2027年）（以下简称《攻坚方案》），报请省人民政府审议通过后，由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二、起草思路
聚焦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吸收上一轮攻坚行动方案的经验，总结“十四五”规划落实情况，衔接“十五五”高质量发展要求，结合各市、县污水处理设施现状，形成加快补齐城市（县城）生活污水管网短板，建立健全运行维护长效机制，切实提升城市生活污水收集效能的工作思路。
三、主要内容
《攻坚方案》共四个部分，主要规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围绕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聚焦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有关问题整改，坚持系统整治、精准施策、重点突破、建管并举，进一步完善生活污水收集管网，进一步排查治理管网病害隐患，进一步强化源头管控，推动建立厂网统筹的城市（县城）生活污水专业化运行维护管理模式，着力提升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和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
第二部分是“工作目标”。按三年攻坚（2025年至2027年）的要求，提出工作目标：
——大力推进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针对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29个县（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低于20%的问题和8个污水处理厂进水化学需氧量（COD）浓度低的问题重点施治，按时限完成整改任务。

——积极推进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改造。到2027年底，建设改造城市（县城）污水管网2946公里，动态消除城市（县城）建成区生活污水直排口和收集处理设施空白区。

——着力提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效能。到2027年底，全省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60%以上，城市污水处理厂进水生化需氧量（BOD）浓度逐年提升，力争达到100毫克/升；全省县城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35%以上或在2024年的基础上提高5个百分点以上。
第三部分是“重点任务”。为进一步推进污水治理工作，明确了十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提出工作措施要求，明确责任单位。一是系统谋划，科学编制治理方案。二是滚动排查，加强管网精细管理。三是精准施策，推进管网建设改造。四是明确主体，落实管网运维责任。五是厂网一体，大力推进提质增效。六是长效监管，巩固黑臭治理成效。七是加强协作，严格工程质量监管。八是源头管控，加强污水接入审批。九是规范处置，确保污泥全程可溯。十是数字赋能，提升智能管理水平。
第四部分是“保障措施”。为保障《攻坚方案》有序推进实施，从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监管帮扶、夯实费用保障、统筹项目建设、广泛宣传发动等5个方面提出保障措施。


